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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科技学院文件

防科发财〔2023〕8号

关于印发《防灾科技学院非学历教育收入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防灾科技学院非学历教育收入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23年3月

21日校务会审定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防灾科技学院

202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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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科技学院非学历教育收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学校改革发展需要，促进学校非学历教育健康有序

发展，创新非学历教育运行收入管理模式，提高学校办学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根据《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

育管理规定（试行）》等制度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非学历教育收入是指以学校各二级学院和部

门为责任主体，按照《防灾科技学院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办法》开展

的各类非学历教育活动取得的收入，不包括随上级部门预算批复的指

令性培训任务形成的收入。

第二章 收入管理

第三条 非学历教育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培训项目的审批，以及收费

标准、支出计划、收入分配的审定工作。

第四条 所有非学历教育收入全部上缴学校，由学校发展与财务处

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进行管理。

第五条 非学历教育收入须严格按照国家税法规定依法纳税，税后

收入再进行分配。

第六条 办学单位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包括项目预算申报、支出

报销和收入分配等工作。

第三章 收入分配

第七条 开展非学历教育所取得收入的分配兼顾学校、办学单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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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第八条 按照是否占用学校固定资产以及办学单位性质，收入分配

按照不同比例进行两次分配，具体如下：

（一）依托学校固定资产开展的培训项目

1.继续教育学院为办学单位

收入在依法纳税后进行比例分配。10%为办学单位留用，扣除税和

办学单位留用后的部分首先用于支出；余额部分的50%上交学校，50%

为办学单位留用。其中办学单位留用部分，单位绩效补充基金占50%，

单位发展基金占50%。

2.二级学院（部）为办学单位

收入在依法纳税后进行比例分配。20%为办学单位留用，扣除税和

办学单位留用后的部分首先用于支出；余额部分的20%上交学校，80%

为办学单位留用。其中办学单位留用部分，单位绩效补充基金70%，单

位发展基金占30%。

（二）不占用学校固定资产开展的培训项目

1.继续教育学院为办学单位

收入在依法纳税后进行比例分配。10%上交学校，10%为办学单位

留用，扣除税和以上两项后的部分首先用于支出；余额部分的50%上交

学校，50%为办学单位留用。其中办学单位留用部分，单位绩效补充基

金占50%，单位发展基金占50%。

2.二级学院（部）为办学单位

收入在依法纳税后进行比例分配。10%上交学校，10%为办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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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扣除税和以上两项后的部分首先用于支出；余额部分的20%上交

学校，80%为办学单位留用。其中办学单位留用部分，单位绩效补充基

金占70%，单位发展基金占30%。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所有非学历教育的办学单位，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

的相关规章制度规定，加强成本控制，量入为出。严禁私设“小金库”，

全过程接受学校纪检、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由学校发展与财务处、

教务处负责解释。

防灾科技学院办公室 2023年4月3日印发


